
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小學生在校生活常規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貳、目標 

一、培養學生正確的守法觀念，提升學校教學品質。  

二、輔導學生偏差行為行為，減低校園意外事故。 

三、建立學生良好生活常規，落實校園品德教育。 

參、實施辦法與輔導要點 

一、本計畫和學校榮譽制度結合，學生如犯過錯要『扣點』也要愛校服務。 

二、各項過失採累計的方式，如同一過錯累積超過三次，要寫『反省書』（格式如附件

一），並請家長簽名後交回。 

三、詳細規則要點詳述如後，記點工作表格（如附件二）由各週導護老師登記累計。 

四、愛校服務由當週導護老師決定並帶領執行，執行時間每天 10:10～10:30。 

五、一年級考量新生仍須適應學校生活，一年級從 11 月份開始實行。 

六、如單週違反各項過失達五次以上，將發與『常規加強通知書』（如附件三） 給家長，

讓家長知曉並協助管束。 

七、嚴重違規部分，除需愛校服務，也必須寫『反省書』。 

八、嚴重違規部分如情節重大，依據『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處理。 

肆、詳細規則要點 

常規方面 

1. 上學遲到 

2. 未帶團體課上課用品（如：口琴、提琴、直笛） 

3. 未將小提琴團練相關物品準備妥當 

4. 上課時間不及時進教室或到定點（以三分鐘為限）；放學集合太慢 

5. 午休時間在外遊蕩或吵鬧 

6. 未按時歸還體育用品或學校設備 

7. 未按時繳交團體課規定作業或學習單 

8. 於遊戲器材做『危險動作』或不正確使用學校各項器材 

9. 在走廊（或教室）上奔跑、打球 

10. 邊走邊吃 

11. 帶危險物品（或違禁品）到校 

交通方面 

1. 騎乘自行車車未戴安全帽 

2. 騎乘自行車蛇行 

3. 搭乘機車未戴安全帽 

4. 違規上下車 

5. 在路隊玩耍(走路未靠右行走、在馬路中央玩耍、邊走邊吃) 

6. 違規過馬路 



服儀方面 

1. 未帶帽子 

2. 未穿規定服裝 

3. 未剪指甲 

用餐方面 

1. 未帶碗筷或其他用餐及潔牙用品 

2. 用餐時碗筷未清洗乾淨；未將用餐前的準備工作完成 

3. 在餐廳講話、不好好排隊，故意嬉鬧 

4. 廚房桌面未依規定清理乾淨 

5. 未倒廚餘 

6. 未搬椅子 

打掃方面 

1. 打掃不認真或未將自己的打掃區域打掃乾淨 

2. 不愛惜掃具 

3. 掃具使用後未擺放整齊、歸定位；未將肥皂盒收進教室 

其他方面 

1. 口出惡言 

2. 未關電腦 

3. 動手打人 

4. 上課期間出校門。 

5. 上課或放學期間外出校園買東西。 

本規則要點可視本校需要，視情況增減。 

 
伍、附則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決議後，校長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吳淑娟 教導主任：沈質心 校長：謝永義 


